
最终用户使用协议 (EULA) 
 

观测云最终用户使用协议 (以下称“本协议”) 是您 ( 个人、公司或其他组

织，以下称“用户”) 和上海观测未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下称“服务商”) 之

间，就服务商为您提供观测云服务 ( 下称“本软件/服务”) ，所达成的合法协

议，本协议不是购买合同，而是关于最终用户权利的协议。 

 一、 协议的生效 

1. 用户确认而生效：本协议由服务商提供电子版本，用户安装本软件/服务

时，应认真阅读本协议，当您完成点击订阅后，即本协议对服务商和用户具有法

律约束力。 

2. 用户使用而生效：用户可以通过在线访问，或其他方式使用本软件/服务。

服务商会在相应环节提供本协议的在线版本供用户阅读。一旦用户使用本软件/

服务，即表示用户已同意接受本协议中的所有条款。 

二、 知识产权 

1. 观测云是由上海观测未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并拥有完整著作权的成

品计算机软件。本软件/服务受《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等著作权法、国际版权条约以及其他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条约

的保护。本软件产品/服务为授权用户使用许可，而非出售。 

2. 本协议涉及软件/服务的源代码、目标代码以及技术文档的所有权及全部

知识产权 (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及其申请权、商标权及其申请权、著作权、专有

技术所有权及使用权等) 归服务商所有。在服务期限内，服务商新发明或发现的

应用场景、算法、模型、概念等知识产权及所有权归属服务商。 

 三、 使用许可 

服务商同意授权，用户同意接受一个非排他的、不可转让的、有期限的 (授

权期限以订单为准)使用许可，准许用户使用该许可软件/服务。 

服务商可能会不时地自动更新或以其他方式修改本软件/服务，更新的软件/

服务应受本协议条款的约束。 



四、 使用限制 

1. 用户不得对服务商提供的软件/服务进行任何的修改，任何因用户修改软

件所导致的软件/服务不能正常运行，服务商对此不承担责任且不提供技术服务； 

2. 用户不对服务商提供的软件/服务进行泄露、解剖、改编、汇编与反汇编，

不得逆向工程、反编译或试图以其他不正当方式获取服务商提供的软件/服务的

源代码，用户出现本条所述行为，服务商有权停止用户账户的使用； 

3. 未经服务商事先书面许可，用户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使用或创造任何衍

生产品； 

4. 用户不得允许任何未经授权的个人或实体访问和使用本软件/服务。 

五、服务标准 

若用户订阅的是观测云 SaaS 服务，用户在订阅期内可以享受服务商按现有

的技术和条件标准提供的服务。具体服务标准参见观测云官网公布的产品服务等

级协议（SLA）。 

六、 免责声明 

1. 用户仅限将本软件/服务用于合法用途，不得利用本软件/服务实施非法行

为，用户须对其使用本软件/服务的全部行为负责，服务商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2. 本软件/服务按原样提供。除非法律禁止，或任何法定权利无法被排除、

限制或免除适用，服务商：(1)未就本软件/服务作出任何形式的明示、暗示、法

定或其他声明或保证；及(2)否认做出任何保证，包括：(a)关于适销性、质量满

意、适于某一特定用途、不侵权的保证，(b)因任何交易习惯或行业惯例产生的

保证，(c)关于本软件/服务不中断、无错误或不含有任何有害元件的保证，及(d)

关于任何内容的安全性或不会以其他方式丢失或损害的任何暗示或明示保证。 

 七、 责任限制 

在相关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任何情况下服务商不对以下损失负责：

任何形式造成的收入或销售额损失，任何数据损失，为获得备用物品或服务支付

的额外费用，财产损失、人身伤害，营业中断，商业信息损失，或任何特殊、直

接、间接、意外、经济、涵盖、犯罪、特殊或后继损失。无论这些损失是由合约、



故意误操作、疏忽或其他责任理论造成，还是因使用或无法使用软件导致，服务

商不负责，即使已经通知服务商或分支机构此类损失的可能。由于某些法律不允

许免责，但可能允许责任限制，因此服务商的责任应限制为您购买本软件/服务

许可所支付的价格。 

八、 期限与终止 

1、本协议在终止前一直有效，若是有期限许可的情形，则在到期前一直有

效。 

2、如果您未能遵守本协议，您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将立即终止。一旦终止

或到期，您应销毁软件和文档以及任何副本，或将其归还服务商。 

九、 使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及

台湾地区）管辖。 

2. 任何与本软件/服务或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提交服务商所在地法院

进行判决。 

十、 不可抗力 

如因超出服务商合理控制的任何缘由，包括天灾、电力故障、电信或其他公

用设施故障、地震、暴风雨或其他天灾、封锁、禁运、暴动、政府或监管机构的

作为或命令（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或法规的颁布，或影响本软件/服务交付的其他

政府或监管机构行为）、恐怖活动或战争，致使服务商延迟或未能履行本协议项

下的任何义务，服务商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十一、 其他 

1. 如果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无效或无法执行，将不影响协议其他条款的有

效性，按照此处规定的条件，这些条款仍然有效且可执行。 

2. 服务商可通过在亚马逊云科技中国网站上发布修改后版本，修改后的条

款将在发布后生效；若服务商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您该等修改，则以电子邮件中所

述的生效时间为准。您在本协议任何修改的生效日后继续使用本软件/服务，即

表明您同意受已修改条款之约束。您有责任定期检查亚马逊云科技中国网站或电



子邮件，查阅本协议之修改。 

3. 本协议及其修改版之条款，构成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完整协议，取代任

何其他的先前的协议或陈述，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与本协议有关的所有通知应

以书面形式送达。 

 

 


